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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文件
冠政字〔2023〕61 号

冠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

保护专项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的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各

部门（单位）：

现将《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

（2023-2035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冠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 2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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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规划目的

为保护冠县气象探测环境，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，

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、连续性和比较

性，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防灾减灾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，促

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特编制《冠县国家基本气象

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(以下简称“本

规划”)。

本规划的宗旨在于保护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

境，为其保护与管理提供法律依据。自本规划批准生效之日起，

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和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，气象站

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建设管理

过程中，均应统筹解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的矛

盾。

本规划应纳入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使规划范围内具有

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，保证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天

气形势和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、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

平，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。

第二条 气象探测环境定义

冠县气象站为国家基本气象站，根据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

的规定，承担地面气象要素业务。本规划中所称气象探测环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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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，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

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

第三条 规划编制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（2016 年修订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

3.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16年2月修订）

4.《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(2014 年

11 月)

5.《山东省气象管理办法》（2004 年 3 月）

6.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》

（GB31221-2014）

7.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 年 4 月）

8.在编的《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 年）

9.其他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

第四条 规划保护范围

冠县地处山东西部，位于东经 115°16′～115°47′、

北纬 36°22′～36°42′之间，观测场海拔高度 41.3 米。

规划保护范围：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范围是根据《气象

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 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

围界线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用地范围。具体以

冠县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（围栏边缘）为中心，周边 1000

米为半径，形成的核心规划保护区。观测场在日出（60.5°～



- 5 -

119.5°）、日落（240.5°～299.5°）方向的范围（此范围

不受 1000m 核心规划保护区限制）。

第五条 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，为

2023-2035 年。

第六条 规划指导思想

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以服务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，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

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

法》、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为准绳，确保冠县

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处于优良状态。

第七条 规划原则

1.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，

实现国土空间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；

2.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；

3.立足现状，进一步协调优化周边用地及环境的原则；

4.经济合理的原则。

第八条 规划目标

加大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力度，确保气象探测工作

的顺利实施，提高对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、气候事件的预报预

测准确率，提升气象事业对冠县经济社会发展、国家安全和可

持续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能力，提升气象事业对国防事业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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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性作用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气象服务。

该专项规划通过审批后，将作为冠县建设规划部门在审批

本规划约定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大型工程等

的详细性控制依据，确保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障碍物满足

气象探测要求。

第九条 规划主要任务

对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加以

分析，提出对策；确定对其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。

1.根据冠县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的等级、性质和承担的综

合气象探测任务及布局特点，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

护范围；

2.界定清晰冠县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和控

制的范围，实现限建落地；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

活动和行为提出科学、严格的控制和保护要求；

3.提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。

第二章 上位规划的相容性分析

第十条 上位规划的相容性分析

正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空间结构：形成“两核、

双廊、三心、三轴、五区”的城市空间结构。

两核、双廊：城市综合核心、老城商业核心；清泉河生态

绿廊、三干渠生态绿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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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心：北部产业服务中心、烟庄综合服务中心、新城商业

服务中心；

三轴：苏州路城市发展轴、振兴路城市发展轴、文杏堂城

市发展轴；

五区：北部开发区、南部新城区、西部老城生活区、东部

烟庄综合片区、中部产城融合片区；

气象站位于南部新城区。

第三章 气象探测环境标准

第十一条 相关术语定义

1.探测环境：为避开各种干扰，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

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

2.国家基本气象站：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

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。

3.地面气象观测场：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测仪器和设施进

行气象观测的专用场地。

4.障碍物：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m 以上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、树木、作物等物体。

5.高度距离比：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分的高度

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

间的距离之比。

6.遮挡仰角：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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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，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

影所形成的夹角。

7.影响源：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

的各类源体。

8.气候变化：气候要素在连续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统

计结果的系统性变化。

第十二条 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要求

1.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；

2.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物；

3.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

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

的各种源体；

4.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源。

第十三条 核心规划保护区控制标准

以气象站观测场周边为基准，1000米范围为核心规划保护区。

（一）在核心规划保护区内，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

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：

1.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

过距观测场距离 1/10 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2.在观测场周边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干扰源；

3.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；

4.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；



- 9 -

5.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过 1

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
（二）在日出（60.5°～119.5°）、日落（240.5°～

299.5°）方向障碍物的遮挡仰角≤5°；四周障碍物不得遮

挡仪器感应面。

第十四条 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障碍物的高度以观测场

相对高度为基准计算。

第十五条 距观测场边缘 500 米范围内不能设置对气象探

测有影响的热源、污染源、辐射源、电磁干扰源等源体。

第四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

第十六条 规划符合性分析

1.气象站对周边用地未来规划的影响

气象站位于冠县东南部，在《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没有对其核心保护区内用地性质、强制性

内容和用地布局进行限制。故未来进行用地规划时应严格按照

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审批，建设项目不得对气象站产

生影响。

第十七条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

境保护条例》，气象站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相关标准，气象

探测资料才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、比较性和连续性。视距气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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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观测场距离的不同，对地表物体的高度有不同的控制要求。

1.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以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为基准，1000 米范围为核心规

划保护区。

在核心规划保护区内，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

站探测环境的行为：

1）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

超过距观测场距离 1/10 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2）在观测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干

扰源；

3）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；

4）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；

5）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过 1

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
2.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

1）侵占、损毁、盗窃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；

2）挤占、挪用、损坏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；

3）侵占气象设施用地；

4）占用、干扰气象信息专用传输设施通信信道；

5）在气象设施上安装、悬挂、捆绑与气象探测无关的物品；

6）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破、钻探、

采石、挖砂、取土、焚烧等；

7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设施保护标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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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）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。

3.核心区范围内障碍物建筑高度控制

1）“障碍物”是指建筑、作物、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流

通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、准确性的物体。

2）“高度距离比”是指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

分的高度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

最近点之间的距离。

3）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高度距离比小

于 1/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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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建筑高度控制

1）“障碍物”是指建筑、作物、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流通

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、准确性的物体。

2）“遮挡仰角”是指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

向该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，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

面的投影所形成的角度。

3）国家基本气象站在日出日落方向内（此方向内不受控

制区限制），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度。四周障碍物不得遮

挡仪器感应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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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

第十八条 本次规划确定范围内的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

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，不得影响气象探测设施

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。

第十九条 规划建设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过程中，

凡涉及本规划所确定的保护区范围内的用地，在出具建设用地

规划设计条件时，必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

为项目设计的依据之一。

第二十条 当本地发展建设与本规划所确定的气象探测环

境保护要求相冲突时，应充分考虑本规划，在确保气象设施和

气象探测环境受到应有保护的前提下，统筹兼顾解决。

第二十一条 冠县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应对冠县国家基

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予以重视，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

持，将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予以量化，落到实处。

第二十二条 冠县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部门和冠县政府

的领导下，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

保护工作。本规划批准后，由冠县人民政府发送至有关部门执

行。

第二十三条 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，冠县各职能部门要

加强合作和协调，共同推进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

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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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规划由冠县气象局报冠县人民政府批准后

组织实施，并纳入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。经批准的《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

项规划(2023-2035 年)》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确

需变更的，须由冠县气象局审核后，报冠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划的行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和《山东省

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划由文本、图纸、说明书 3 部分组成。

文本和图纸是对各项规划目标和内容提出规定性要求的文件

和图纸，两者互为补充、不可分割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划自冠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，由

冠县气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文本中加粗部分为强制性内容。



- 15 -



- 16 -



- 17 -



- 18 -



- 19 -



- 20 -



- 21 -

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
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说明书

目录

第一章 规划编制背景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2

第二章 现状分析与评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4

第三章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8

第四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2

第五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4

第六章 规划实施保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7



- 22 -

第一章 规划编制背景

一、规划背景

（一）国家层面有关要求

根据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623 号 2016 年 2 月修订）第七条规定：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

构应当会同国土空间规划、国土资源等部门制定气象设施和气

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纳入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
（二）气象站自身发展需求

冠县气象站为国家基本气象站，位于冠县清泉街道办事处

五里韩村南。

二、规划范围

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：本规划所界定的规划范围是根据

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 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

保护范围界线和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用地范

围。具体以冠县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场（围栏边缘）为中心，

周边 1000 米为半径，形成的核心规划保护区。观测场在日出

（60.5°～119.5°）、日落（240.5°～299.5°）方向的范

围。

三、规划目的

本规划的宗旨在于保护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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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为其保护与管理提供法律依据。自本规划批准生效之日起，

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规划和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。气象站

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管理过程

中，均应统筹解决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的矛盾。

规划编制完成后，应纳入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以本规

划为依据，使规划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气象探测环境，保证气象

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表性、

准确性、连续性和比较性，提高天气形势和气候变化的监测能

力、气象预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，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

提供可靠保障。

四、规划重要意义

气象探测工作是气象业务的基础性工作。气象探测设备

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用于分析和研究天气以及气候变化，

是预测、预报气象灾害的基础资料，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科学

决策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依据。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是保

障气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、比较性和连续性的唯

一措施，也是有效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所在。

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的

站址周边也将得到陆续开发，为了保护气象探测环境，保证

气象探测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确保获取的气象探测信息具有代

表性、准确性、比较性，提高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、气象预

报准确率和气象服务水平，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提供可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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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，统筹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与城市开

发建设，有效保护新建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和设施，从而为冠

县科学预测天气以及气象灾害预警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。

第二章 现状分析与评价

一、城市概况

（一）自然条件

冠县地处山东西部边陲，位于东经 115°16′～115°

47′、北纬 36°22′～36°42′之间。东临东昌府区，北界

临清市，南接莘县，与河南省范县仅有一县之隔，西隔漳卫河

与河北省馆陶县和大名县相望。全境南北长 35 公里，东西宽

45 公里，总面积 1161 平方公里。辖 3 个街道、12 个镇、3 个

乡。

冠县境内济邯铁路东联京九、西接京广，青兰高速公路和

329 省道横贯全境，京九公路、106 国道纵穿南北；查拳、柳

林花鼓、郎庄面塑均起源于冠县。

（二）地质地貌

冠县全境处于鲁西北黄泛平原，系华北平原的一部分。地

势开阔平坦，但略有起伏。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倾斜，地面坡降

为 1/6000～1/7000。海拔高程一般为 42.5～35 米。

（三）气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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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境内属暖温带季风区域大陆性半干旱气候，四季分明，

光照充足，无霜期较长。春旱多风，雨热同步，盛夏、初秋多

雨，晚秋易旱，冬季干冷为四季气候的主要特点。

二、气象站基地现状分析

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始建于 1957 年 1 月，区站号 54805，

原站址位于冠县城关区东关城关乡，历经 6 次迁移，现址位于

冠县清泉街道办事处五里韩村南 200 米，海拔高度为 41.3 米，

经度 115°28′E，纬度 36°27′N。承担地面气象观测业务。

现有气压、气温、地温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、降水、能见度、

气溶胶、日照、冻土、天气现象、云量、云状、雪深、电线积

冰等观测设备及配套通信传输设施。

三、站址站名变更情况

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自建站以来，历经 6 次迁移。1959

年 4 月 16 日迁至冠县城东关，距原址南西南方向 400 米，1960

年 9 月 5 日迁至冠县县委试验农场，距原址西西北方向 10000

米，1965年1月1日迁至冠县城东北，距原址东东南方向10300

米，1988 年 7 月 29 日向东东南迁移 36 米，1992 年 8 月 28

日向西南迁移 60 米，2012 年 1 月 1 日迁至冠县东环路清泉办

事处五里韩村南，距原址东南方向 3800 米，站址变动情况见

附表 1。站名也历经多次变更，由最初的冠县气候站变更为现

在的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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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气象站周边现状分析

气象站位于武训大道以西、南环路以北、兴华路以东、

弇山路以南，四方位皆为农田，地势较为平坦，周边无高大

建筑物，观测场海拔高度为 41.3 米，四周视野开阔，没有对

气象探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、废水、废气、垃圾

场等干扰源或者其他源体，有利于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和长

期稳定。

目前，气象站观测场大小为 25（南北）×25（东西）平

方米，在距观测场围栏 1000 米范围内除部分树木、办公用房

外，其他障碍物相对高度距离比均小于 1/10，在距观测场围

栏 50 米范围内的地表以上物体高于观测场地平面高度均小于

1 米。按照国家气象站的探测环境保护技术要求，观测场四周

距围栏 1000 米范围内现有地表物体分布状况、距离、高度等

基本符合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》（GB

31221-2014）标准要求。场外四周空旷开阔，没有对气象探

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的大型锅炉、废水、废气、垃圾场等干

扰源或者其他源体。由此环境中获取的气象要素观测数据资

料能够较真实反映和代表当地区域内的平均气象状况，是分

析冠县天气、气候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依据，是天气预测预

报的基础性气象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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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站址所处位置分析：观测场位于冠县东南的位置，冠县

的最多风向频率为 SSE，观测场所处位置在城市最小风向的上

风方，最多风向下风方，较好地避免了城市对其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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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

一、规划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（2016 年修订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

3.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16年2月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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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山东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(2014年11月)

5.《山东省气象管理办法》（2004 年 3 月）

6. 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》

（GB31221-2014）

7.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 年 4 月）

8.在编的《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 年）

9.其他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

二、规划期限

本次规划年限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，为

2023-2035 年。

三、规划指导思想

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以服务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需求，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各

种建设活动和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

法》、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为准绳，确保冠

县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气象探测环境处于优良状态。

四、规划原则

（一）国土空间规划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原则，

实现国土空间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；

（二）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标准的原则；

（三）立足现状，进一步协调优化周边用地及环境的原则；

（四）经济合理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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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划目标

加大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的力度，确保气象探测工作

的顺利实施，提高对气象灾害和极端天气、气候事件的预报预

测准确率，提升气象事业对冠县经济社会发展、国家安全和可

持续发展的保障与支撑能力，提升气象事业对国防事业的基础

保障性作用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气象服务。

六、规划主要任务

对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中面临的问题加以

分析，提出对策；确定对其探测环境保护的范围和标准。

1.根据冠县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等级、性质和承担的综合气

象探测任务及布局特点，明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和保护范

围；

2.界定清晰冠县国家气象观测站探测环境保护和控制的

范围，实现限建落地；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

和行为提出科学、严格的控制和保护要求；

3.提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。

七、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周边用地规划情况

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在气象站观测场 1000 米范围内，

南侧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公园绿地；西侧为二类城镇住宅用

地、商业用地、中小学用地；北侧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

用地、消防用地、公园绿地、文化用地；东侧为商业用地，农

村宅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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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

一、相关术语定义

1.气象探测环境：为避开各种干扰，保证气象探测设施准

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。

2.国家基本气象站：根据全国气候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需要

所设置的地面气象观测站。

3.地面气象观测场：用于安置地面气象观测仪器和设施进

行气象观测的专用场地。

4.障碍物：观测场以外高于观测场地平面 1m 以上的建筑

物、构筑物、树木、作物等物体。

5.高度距离比：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分的高度

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最近点之

间的距离之比。

6.遮挡仰角：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面向该障

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，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平面的投

影所形成的夹角。

7.影响源：对气象要素代表性或气象仪器测量性能有影响

的各类源体。

8.气候变化：气候要素在连续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统

计结果的系统性变化。

二、气象探测环境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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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气象探测环境要求长期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；

2.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超高障碍物；

3.禁止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

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和对观测资料准确性有影响

的各种源体；

4.观测场四周不得有致使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的干扰源。

三、核心规划保护区控制标准

以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为基准，1000 米范围为核心规

划保护区。

（一）在核心规划保护区内，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

气象站探测环境的行为：

1.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

过距观测场距离 1/10 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2.在观测场周边 500 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干扰

源；

3.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；

4.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；

5.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过 1

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
（二）在日出（60.5°～119.5°）、日落（240.5°～

299.5°）方向障碍物的遮挡仰角≤5°；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

仪器感应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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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

一、规划符合性分析

1.气象站对周边用地未来规划的影响

气象站位于冠县东南部，在《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》没有对其核心保护区内用地性质、其强制性内

容和用地布局进行限制。故未来进行用地规划时应严格按照气象站

探测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审批，建设项目不得对气象站产生影响。

二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划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

保护条例》，气象观测站周边探测环境必须符合相关标准，气

象探测资料具有代表性、准确性、比较性和连续性。视距气象

观测站观测场距离的不同，对地表物体的高度、宽度有不同的

控制要求。

1.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以气象观测站观测场周边为基准，1000 米范围为核心规

划保护区。

在核心规划保护区内，禁止实施下列危害国家基本气象站

探测环境的行为：

1）在观测场周边 1000 米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修建高度超

过距观测场距离 1/10 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2）在观测场周边500米范围内设置垃圾场、排污口等干扰源；

3）在观测场周边 200 米范围内修建铁路；

4）在观测场周边 100 米范围内挖筑水塘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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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在观测场周边 50 米范围内修建公路、种植高度超过 1

米的树木和作物等。

2.核心区范围内障碍物建筑高度控制

1）“障碍物”是指建筑、作物、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流

通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、准确性的物体。

2）“高度距离比”是指障碍物高出观测场地平面以上部

分的高度与该高度点在观测场地平面的投影点至观测场围栏

最近点之间的距离。

3）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区内障碍物任一点高度距离比小

于 1/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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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日出日落方向障碍物建筑高度控制

1）“障碍物”是指建筑、作物、树木等影响观测场气流

通畅或探测资料代表性、准确性的物体。

2）“遮挡仰角”是指从观测场围栏距障碍物最近点的地

面向该障碍物可见的最高点看去，视线与视线在观测场所在地

平面的投影所形成的角度。

3）国家基本气象站在日出（60.5°～119.5°）、日落

（240.5°～299.5°）方向内（此方向内不受控制区限制），

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 度。四周障碍物不得遮挡仪器感应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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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规划实施保障

一、本次规划确定范围内的用地和建设项目须与本规划提

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，不得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

得气象探测信息。

二、规划建设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管理过程中，凡涉及本

规划所确定的保护区范围内用地，在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

件时，须将本次规划提出的探测环境保护要求作为项目设计的

依据之一。

三、当本地发展建设与本规划所确定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

要求相冲突时，应充分考虑本规划，在确保气象设施和气象探

测环境受到应有保护的前提下，统筹兼顾解决。

四、冠县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应对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

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予以重视，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，将气

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予以量化，落到实处。

五、冠县气象局在上级气象主管部门和冠县政府的领导下，

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工作。

本规划批准后，由冠县人民政府发送至有关部门执行。

六、为使本规划能顺利实施，冠县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合作

和协调，共同推进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保护的规范化、

制度化建设。

七、本规划由冠县气象局报冠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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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纳入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。经

批准的《冠县国家基本气象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专项规划

(2023-2035 年)》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确需变更

的，须由冠县气象局审核后，报冠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八、对违反本规划的行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、

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和《山东省气象设施和

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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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
（共印 10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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